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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宣道神學院

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課程
入學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學生編號 (由學院提供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近   照
(2 張) 
1. 個人資料
姓名(中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         
身份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齡：              
出生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港年期：               

地址(中文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宅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公室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提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婚姻及家庭狀況：(未婚　　(已婚　　(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女數目：　　　　　　
3. 信仰及事奉狀況 
所屬教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

信主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受洗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轉會日期﹙如適用﹚：             _  

聚會教會﹙若與所屬教會不同，請填此項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你在過去五年內於教會參與事奉的崗位：             
	事 奉 崗 位
	日  期

	
	

	
	

	
	

	
	


4. 職業：現時職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 曾修讀的神學課程：請填寫曾在本院或其他神學院修讀之課程
	課 程 名 稱
	修 讀 日 期
	主辦的神學院或機構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6. 學歷：請列舉你曾修讀的學位課程。
	學 校 名 稱
	 年  份
	 學 科／學 位

	
	
	

	
	
	

	
	
	


7. 諮詢推薦人（其中一名必須曾經／現時為申請人之屬靈導引者）
A.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牧師/傳道/先生/女士  職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B.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牧師/傳道/先生/女士  職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.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：
	您的個人資料會妥善保存於本院資料庫，並供本院作聯絡、處理課程／活動申請之用途。

此外，本院希望能透過有關通訊資料與您保持聯繫，將學院通訊、代禱消息、課程／活動推廣或籌募消息等通知您。
若您不同意收取以上所述之通訊，請在下述方格加上「✓」號：

· 本人不同意收取以上所述之通訊。


□ 本人聲明申請表格及附加文件上的一切資料，依本人所知實屬無訛，並無遺漏。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入學手續及指引：
1. 申請修讀學位課程者，必須符合入學資格（見本院有關課程介紹單張之最新版本）。
2. 請隨本表格提交以下文件，並請於方格內(：( 近照2張、( 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表副本、( 受洗證明文件副本、( 修讀問卷
3. 填妥表格後，請連同相關文件，另報名費500元，寄回本院：新界元朗洪屋130號。


（支票抬頭「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」，取錄與否，恕不發還。）

聲明：
1. 除入學面試外，學員須經申請及導師約見與評核，方可進入本課程之第三階段：實習與督導。有關第三階段之入讀申請及評核要求，可向課程統籌查詢。若學員未能進入第三階段，他們可以轉修本院的教牧學碩士（基督教靈修學）或基督教靈修學碩士課程；曾修讀之學分會按課程要求獲得承認，本課程之科目可被視為教牧學碩士（基督教靈修學）或基督教靈修學碩士課程的選修科目。
2. 所有資料文件均只作本院招生用途；未接納入學申請者，所有交來資料文件於一年內銷毀。
本欄由院方填寫：
	 面談日期、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取錄  　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不取錄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接見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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